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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

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18 年 12 月 18 日法国、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8/1171)。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请注意以下几点： 

 信中再次误导性地提到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并据此错误地将弹道导弹试射评

估为构成“涉及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活动”，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呼吁伊朗不要进行这种活动。这是对该段作出武

断解释的又一次失败尝试，信中所援引的标准来自导弹技术控制制度这个排他性

俱乐部。我们一再指出，包括我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的信(S/2018/1061)中指出，

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B 第 3 段没有隐含或明确提及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或其中

所载定义和标准。因此，既然这些标准或定义均不适用于第 2231(2015)号决议附

件 B 第 3 段，我们坚决反对用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所载定义或标准重新解释该段的

任何企图。这个排他性和封闭式的出口管制制度的标准只是 35 个成员国之间的

政治谅解，因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甚至对这些成员国本身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任何将这些标准描述为普遍商定定义的企图都是不成熟的，因此是完全不

可接受的。 

 还值得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以前讨论过弹道导弹发射问题，并且如秘书长

报告所述，“安理会成员未能就这些发射活动是否适用第 2231(2015)号决议达成

共识”(S/2016/58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强调，在已经终止的安全理事会第 1929(2010)号决议

中使用的“能够运载核武器”措辞前添加“设计为”一词，是拉锯式谈判后做出

的有意修改，目的是将伊朗“设计为”专门能够运载常规弹头的防御导弹计划排

除在外。因此，由于伊朗没有任何“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第 2231(2015)

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绝不限制涉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规弹道导弹的活动。因

此，伊朗的相关活动不仅不违反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而且不属于

该决议的范围。 

 此外，该信作者的评估极其荒谬和错误，并且仍不符合第 2231(2015)号决议

附件 B 第 3 段。该段的规定极为明确，没有任何解释空间，并且与“伊朗弹道导

弹发展计划”毫无关系。因此，将该段的特定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这一范围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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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即与“伊朗弹道导弹发展计划”有关的所有活动，这无疑是在诡辩。这种出

于政治动机的做法体现出这些国家立场的完全不一致和绝对自相矛盾性，这清楚

地表明，并不存在对伊朗可能发展“设计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真实

关切，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相反，这些国家企图把伊朗全部的防

御性和纯常规弹道导弹能力作为一个关切问题提出来——无论是通过诉诸于导

弹技术控制制度等不相关的标准来指控伊朗未遵守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B第

3 段的规定，还是武断地将该段的范围扩大到伊朗的整个弹道导弹计划——这明

显表明了他们的不良意图。 

 正是基于这种恶毒的做法，这些国家还在信中称，伊朗的“弹道导弹活动破

坏稳定，加剧区域紧张局势”，而事实上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作为一种应对安全

威胁的威慑能力，是区域稳定的重要来源。与这些国家的观点相反，区域不安全

和不稳定的主要来源是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区域内

国家的侵略，以及区域内其他侵略国对也门被压迫人民长达四年的暴行，所有这

些行径都由于法国、德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大量出口的尖端武器而得到实施、维

持和加剧，这些武器使整个区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这些国家不断肆无忌惮地向

该区域出口武器，这使我们想起了它们过去的做法，即无条件支持萨达姆政权侵

略伊朗，包括为他的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机和导弹，用于袭击伊朗的城市，以及提

供化学战剂，用于杀害在伊朗和伊拉克各城市和村庄的平民。显然，任何数量的

针对区域内国家威慑性常规能力的虚假信息、捏造和指控都不能掩饰这些国家的

上述不负责政策和其他恶毒的区域活动。 

 同样，这些国家对伊朗的无端指控也不能转移人们对以色列政权的扩张主义

政策和好战行径及其在破坏区域稳定方面所起作用的注意力。这方面最近的例子

是以色列 2018 年 8 月 29 日发出的核毁灭威胁(S/2018/859)，以及开发能够到达

“该地区的任何地方”和“任何目标”的“进攻性导弹”，从而暗中威胁区域内的

所有国家(S/2018/1156)。此外，这些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伊朗的防御性常规能力提

出无端指责，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政权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

性保持极度沉默，这表明它们的政策是多么有偏见、不负责、不一致和虚伪。 

 我们欢迎旨在如信中(S/2018/1171)所述“促进所有国家执行第 2231(2015)号

决议”的所有真正努力，同时我们要强调，这应是一项连贯一致的政策，应适用

于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有违反决议规定的过往记录的国家和那些在执行决议过

程中采取破坏性措施的国家。因此，我们期望这三个有关欧洲国家不再无端指责

伊朗的防御性常规能力和武断解释第 2231(2015)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段，而是采取

具体的切实措施，制止美国公然有计划地违反决议，并尽最大努力履行作为第

2231(2015)号决议组成部分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规定的义务。 

 我还要强调，作为一个处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和最动荡地区的国家，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完全有权利建设可靠的常规能力，以遏制和防范任何安全威胁、侵略或

武力攻击，包括恐怖主义行动。因此，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通过

认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第 2231(2015)号决议后发表的声明(S/2015/550)所述，

“伊朗还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加强防卫能力，以保护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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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任何侵犯，并抗击本区域的恐怖主义危险。在此背景下，伊朗的军事能力、

包括弹道导弹仅供正当防卫之用，其设计不是为了提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

因此不属于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其附件的管辖范围。”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埃沙格·哈比卜(签名) 

 


